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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主要股東增持股份

本公告乃由舜宇光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自願刊發。

本公司董事（「董事」，各為一名「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獲本公
司主要股東舜旭有限公司（「舜旭」）告知，舜旭於二零二五年十一月三日在市場上
按平均價格每股股份約74.0090港元購買本公司合共720,000股普通股（「股份」）。
董事會認為，舜旭透過場內增持股份方式進行的自願股份購買，表明其對本公司
的長遠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基於本公司可得資料並據董事會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於上述增持後及於本
公告日期，本公司已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的規定維持已發
行股份的足夠公眾持股量。

承董事會命
舜宇光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王錟炯

中國，二零二五年十一月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王錟炯先生、王文杰先生及倪文軍先
生；非執行董事王文鑒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馮華君先生、陳剛先生及湯蕙
儀女士。


